
独立董事意见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在查阅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的有关

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

了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的独立

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本次进行董事

会换届选举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审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及相关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夏军先生、蔡万峰先生、姜波先生，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事

宜，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的独立意

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本次进行董

事会换届选举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审查独立董事候选人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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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

董事候选人鄢国祥先生、王成义先生、马永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纪律处分，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查无异议后，方可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事宜，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授权期限事

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截至目前，公司向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工作已完成，但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3亿元）的手

续尚在推进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延长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授权期限符合

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募集配套资金工作的顺利推进和实施，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在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前，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延长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授权期限的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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